关于《宁波市建设工程停车配建指标规定》的起草说明
一、起草背景
为优化停车供给侧配置更加科学合理，促进城市动静态交通平衡和有序发展，根据国家发改委、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的《关于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函〔2021〕46号）精神，结合宁波停车供需矛盾的实际情况，我局会同市公安局起草了《宁波市建设工程停车配建指标规定（送审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指标规定》）。
二、主要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本轮《指标规定》在现行指标（2015版）基础上进行修订，共四章二十五条，主要修订情况如下：
一是统一全市停车配建标准。指标适用范围由市六区扩大至全市域，实现配建指标全域覆盖；取消办公、商业类指标的核心区和其他区分类执行规定，采用统一标准。
二是调整居住类指标住房分类。分为商品房和租赁住房两类，商品房指标维持不变，新增租赁住房指标，取消拆迁安置房、经济适用房、限价房、公租房、集体宿舍。
三是提高学校、医院、菜场等涉及民生项目的指标标准，保障市民上学、就医等民生出行的停车需求。
四是强化产业项目停车功能需求。工业建设项目按照工业厂房、仓储设施、研发用房、附属设施用房等不同建筑的实际使用功能分别计算累加，支撑宁波智造高质量发展。
五是降低非机动车位指标标准。适应私人非机动车实际停放使用需求发展形势，对居住、办公、商业等主要建筑类型非机动车位配建标准降低约30-50%，合理利用停车资源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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